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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招股章程載有性質上涉及重大風險和不確定因素的前瞻性陳述。該等前瞻性陳
述包括（但不限於）有關：

• 本公司業務和經營策略及本公司實施這些策略的各種措施和行動；

• 中國製藥行業未來的競爭環境；

• 本公司的股息政策；

• 任何資本支出計劃及未來財務狀況；

• 本公司的經營和業務前景，包括本公司現有及新增業務、產品及服務的發
展計劃；

• 中國或全球保險行業的監管環境轉變（包括適用於本公司的法律、規則及
法規的最新發展）和行業一般性的展望；及

• 中國製藥保健行業的未來發展。

本公司使用「預計」、「相信」、「可能」、「估計」、「預期」、「有意」、「或會」、「計
劃」、「尋求」、「將」、「會」及類似表達，以作出有關本公司的各種展望性表述。這些
展望性表述反映了本公司目前對一些未來事件的觀點，並非對未來表現的保證。由於
受各種因素影響，實際結果可能與展望性表述所載的信息大有出入，這些因素包括
（但不限於）本招股章程「風險因素」一節列明的風險因素及以下各項：

• 經濟政治狀況（包括中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）下的整體業務前景；

• 中國政府有關製藥行業的法律、規章及法規；

• 中國及全球製藥行業的未來發展、趨勢及狀況；

• 我們業務（包括透過自然增長及透過收購及合營方式等第三方策略性交易）
未來發展的金額、性質及潛力；

• 我們的策略、計劃、宗旨及目標以及我們成功實施有關策略、計劃宗旨及
目標的能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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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我們未來的債務水平及資本需求；

• 我們業務所在市場的監管或經營狀況的改變；

• 我們減省成本的能力；

• 我們的股息政策；

• 資本市場的發展；

• 我們競爭對手的行動及發展；及

• 「財務資料」中有關價格趨勢、數量、營運、利潤、整體市場趨勢、風險管
理及匯率的若干陳述。

根據適用法律、規章及法規的要求，不論是否由於新資料、未來事件或其他原
因，我們無意更新或以其他方式修改本招股章程內的前瞻性陳述。由於該等及其他風
險、不確定因素及假設，本招股章程內討論的前瞻性事件及情況可能不會以我們預期
的方式發生或甚至不會發生。因此，　閣下不應過度依賴任何前瞻性資料。本節所載
警示聲明適用於本招股章程所載所有前瞻性陳述。

於本招股章程內，有關我們或任何董事意向的陳述或提述均於本招股章程日期作
出。任何該等意向可能會隨未來的發展而改變。




